附件1
司法行政部门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模板）
	序号
	部门
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
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怀化市司法局
	本级
	政府部门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怀天律师事务所
湖南泰阳律师事务所
湖南淮新律师事务所
湖南正发律师事务所
湖南人和人（怀化）律师事务所
湖南宏峰律师事务所
湖南诚怀律师事务所
湖南天地人（怀化）律师事务所
湖南清园律师事务所
	企业
	法律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法律顾问费、专项法律服务费、非诉讼法律服务费
	各所自行制定的收费标准
	市场调节价
	司法部发改委市场监督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
	

	3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早期尸体常规解剖死因鉴定
	5000/具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4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晚期尸体常规解剖死因鉴定
	7000/具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5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特殊尸体解剖死因鉴定
	8000/具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6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乙类传染病尸体解剖死因鉴定
	10000/具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7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器官/切片检验，死亡原因分析
	按实际项目收费
	[bookmark: _GoBack]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1、 心、脑800元，其他器官400元。对多个器官进行肉眼大体检查的，每增加1个器官加收200元，但收费总额不超过2600元。2、多器官肉眼大体检查2600/套。3、常规组织切片制作和检查80/张，对一具尸体常规解剖的全套器官进行组织切片检查的，不超过4000元。4、组织切片特殊染色检查100/张。5、电子显微镜病理检查300/标本。6、死亡原因分析2000/例。
7、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8.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8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器官组织法医病理学检验与诊断
	15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9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早期尸表检验死因分析
	2600/具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对死亡24小时以内的尸体进行法医学尸体外表检验及死亡原因分析.单做尸表检验600元。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10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晚期尸表检验死因分析
	3200/具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对死亡24小时以外的尸体进行法医学尸体外表检验及死亡原因分析.单做尸表检验1200元。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11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死亡方式判断
	10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12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死亡时间推断
	10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13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损伤时间推断
	5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14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致伤物推断
	10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15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成伤机制分析
	10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16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视觉功能
	7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17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听觉功能
	7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18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脑科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怀化市中心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怀化市正兴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
	85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19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脑科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怀化市中心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怀化市正兴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人体残疾等级鉴定(含劳动能力鉴定)
	9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20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脑科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怀化市中心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怀化市正兴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人身损害休息(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的鉴定
	7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21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脑科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怀化市中心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怀化市正兴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定残后护理依赖、医疗依赖、营养依赖的鉴定
	7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22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脑科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怀化市中心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怀化市正兴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后续诊疗项目的鉴定
	7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23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脑科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怀化市中心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怀化市正兴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诊疗合理性和相关性的鉴定
	10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24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脑科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怀化市中心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怀化市正兴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伤病因果关系及
原因力大小鉴定
	12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25
	怀化市脑科医院
	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精神状态
	8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26
	怀化市脑科医院
	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刑事类行为能力鉴定
	1500/项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27
	怀化市脑科医院
	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民事类行为能力鉴定
	1500/项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28
	怀化市脑科医院
	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其他类行为能力鉴定
	1200/项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29
	怀化市脑科医院
	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精神损伤（疾病）劳动能力鉴定
	15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30
	怀化市脑科医院
	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精神障碍因果关系鉴定
	20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31
	怀化市脑科医院
	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精神损伤程度鉴定
	20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32
	怀化市脑科医院
	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精神伤残程度评定
	20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33
	怀化市脑科医院
	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休息期（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
	8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34
	怀化市脑科医院
	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护理依赖程度鉴定
	8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35
	怀化市脑科医院
	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危险性评估
	10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36
	怀化市脑科医院
	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10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37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三联体亲子关系鉴定
	12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38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二联体亲子关系鉴定
	15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39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常染色体STR检
验-----个体识别
	1200/例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40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人体体液中乙醇
定性定量分析
	400样品/目标物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41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生物样品中常见
挥发性毒物分析
	1000(定量加收50%)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42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笔迹鉴定
	1200/项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物证类”司法鉴定涉及财产案件，根据诉讼标的和鉴定标的两者中的较小值，按照标的额比例分段累计收费。标的10万元-50万元(含50万元)收费标准1%；50万元-100万元(含100万元)收费标准0.8%；100万元-200万元(含200万元)收费标准0.6%；200万元-500万元(含500万元)收费标准0.4%；500万元-1000万元(含1000万元)收费标准0.2%；1000万元以上收费标准0.1%。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43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印章印文鉴定
	1200/枚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物证类”司法鉴定涉及财产案件，根据诉讼标的和鉴定标的两者中的较小值，按照标的额比例分段累计收费。标的10万元-50万元(含50万元)收费标准1%；50万元-100万元(含100万元)收费标准0.8%；100万元-200万元(含200万元)收费标准0.6%；200万元-500万元(含500万元)收费标准0.4%；500万元-1000万元(含1000万元)收费标准0.2%；1000万元以上收费标准0.1%。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44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笔迹形成方式鉴定
	1200/项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物证类”司法鉴定涉及财产案件，根据诉讼标的和鉴定标的两者中的较小值，按照标的额比例分段累计收费。标的10万元-50万元(含50万元)收费标准1%；50万元-100万元(含100万元)收费标准0.8%；100万元-200万元(含200万元)收费标准0.6%；200万元-500万元(含500万元)收费标准0.4%；500万元-1000万元(含1000万元)收费标准0.2%；1000万元以上收费标准0.1%。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45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印章印文形成方
式鉴定
	1200/枚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物证类”司法鉴定涉及财产案件，根据诉讼标的和鉴定标的两者中的较小值，按照标的额比例分段累计收费。标的10万元-50万元(含50万元)收费标准1%；50万元-100万元(含100万元)收费标准0.8%；100万元-200万元(含200万元)收费标准0.6%；200万元-500万元(含500万元)收费标准0.4%；500万元-1000万元(含1000万元)收费标准0.2%；1000万元以上收费标准0.1%。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46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交通事故痕迹物证综合鉴定
	6000/起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47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尚剑司法鉴定所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尚剑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企业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1400/辆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48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尚剑司法鉴定所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尚剑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企业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车辆速度鉴定
	2000/辆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49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尚剑司法鉴定所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尚剑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企业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车辆安全技术状况鉴定
	1400/辆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未列入《湖南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符合特定条件，司法鉴定机构收费标准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价上浮20%，同一案件收费符合多种上浮情形的，收费标准只能上浮一次20%。
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50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脑科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怀化市中心医院、怀化市尚剑司法鉴定所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怀化市正兴司法鉴定所、怀化市尚剑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企业
	鉴证咨询服务
	市场调节价
	司法鉴定人或司法鉴定机构相关人员到异地实施鉴定、提取鉴定材料发生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差旅费
	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鉴定人出庭、跨县市异地提取鉴定材料(资料)所增加的误工费用按每半天200元收取。

	51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脑科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怀化市中心医院、怀化市尚剑司法鉴定所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怀化市正兴司法鉴定所、怀化市尚剑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企业
	鉴证咨询服务
	市场调节价
	邀请专家参与鉴定或者提供咨询意见
	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单方邀请专家参与鉴定或者提供咨询意见的，所发生的费用由司法鉴定机构承担。司法鉴定机构与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52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怀化市脑科医院、怀化市中医医院、怀化市中心医院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怀化市正兴司法鉴定所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法医类鉴定”中的“法医临床鉴定”和“法医精神病鉴定”需要进行医学辅助检查的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检查收费标准按照相关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应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另行收取费用。

	53
	怀化仲裁委员会
	怀化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事业单位
	仲裁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受理民商事仲裁纠纷案件
	争议金额：1000元以下部分（含1000元）
受理费：500元；
	第二届怀化仲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5〕44号
	

	54
	怀化仲裁委员会
	怀化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事业单位
	仲裁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受理民商事仲裁纠纷案件
	1000元至5万元（含5万元）5%，受理费：500元+1000元以上部分的5%；
	第二届怀化仲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5〕44号
	

	55
	怀化仲裁委员会
	怀化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事业单位
	仲裁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受理民商事仲裁纠纷案件
	超过5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4%，受理费：2950元+5万元以上部分的4%；
	第二届怀化仲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5〕44号
	

	56
	怀化仲裁委员会
	怀化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事业单位
	仲裁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受理民商事仲裁纠纷案件
	超过10万元至20万元（含20万元）3%，受理费：4950元+10万元以上部分的3%；
	第二届怀化仲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5〕44号
	

	57
	怀化仲裁委员会
	怀化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事业单位
	仲裁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受理民商事仲裁纠纷案件
	超过20万元至50万元（含50万元）2%，受理费：7950元+20万元以上部分2%；
	第二届怀化仲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5〕44号
	

	58
	怀化仲裁委员会
	怀化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事业单位
	仲裁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受理民商事仲裁纠纷案件
	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含100万元）1%；受理费：13950元+50万元以上部分的1%；
	第二届怀化仲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5〕44号
	

	59
	怀化仲裁委员会
	怀化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事业单位
	仲裁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受理民商事仲裁纠纷案件
	超过100万元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0.5%，受理费：18950元+100万以上部分的0.5%；
	第二届怀化仲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5〕44号
	

	60
	怀化仲裁委员会
	怀化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事业单位
	仲裁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受理民商事仲裁纠纷案件
	超过1000万元至1亿元（含1亿元）0.25%，
受理费：63950元+1000万元以上部分的0.25%
	第二届怀化仲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5〕44号
	

	61
	怀化仲裁委员会
	怀化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事业单位
	仲裁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受理民商事仲裁纠纷案件
	一亿以上部分0.09%，受理费：288950元+一亿元以上部分的0.09%
	第二届怀化仲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5〕44号
	

	62
	怀化仲裁委员会
	怀化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事业单位
	仲裁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受理民商事仲裁纠纷案件
	其他按条收费500-2000元/条。
	第二届怀化仲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5〕44号
	

	63
	怀化仲裁委员会
	怀化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事业单位
	仲裁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受理民商事仲裁纠纷案件
	案件处理费：
1、若双方当事人住所均在怀化市内的，案件处理费为受理费的15%。
	第二届怀化仲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5〕44号
	

	64
	怀化仲裁委员会
	怀化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事业单位
	仲裁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受理民商事仲裁纠纷案件
	案件处理费：
2、若双方当事人住所均在怀化市外的，案件处理费为受理费的20%。
	第二届怀化仲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5〕44号
	

	65
	怀化仲裁委员会
	怀化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事业单位
	仲裁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受理民商事仲裁纠纷案件
	案件处理费：
3、按照（1）（2）项标准收取低于300元的，按300元收取。
	第二届怀化仲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5〕44号
	

	66
	怀化仲裁委员会
	怀化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事业单位
	仲裁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受理民商事仲裁纠纷案件
	案件处理费：4、若案件处理过程中因当事人的原因发生了差旅、鉴定、评估、公告、保全等额外增加的费用，或出现其他需要合同追加处理费的情形，须按实追加处理费。
	第二届怀化仲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5〕44号
	

	67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证明文书上的签名印、印鉴、日期
	30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68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证明知识产权的享有、转让和使用许可文书
	50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69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证明身份证、居民户口簿、户口注销证明、出生证、结婚证、学位学历证书、成绩单、技术职称证书、资格证书、驾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健康状况证明(证书)、疾病(诊断)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判决书、调解书等证书(执照)、证明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15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70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证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会议决议、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其他法律文书
	40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71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证明自然人的授权委托书
	30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72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证明自然人的承诺书、具结书、担保书、声明书、保证书、解除收养、认领亲子、亲子鉴定
	20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73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办理涉外公证时，要求同时证明该公证书的译文与原文相符
	10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74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100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75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合同需出具执行证书
	100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76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证明收养关系
	50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77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证明财产继承、赠与、接受遗赠
	受益额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0.5%收取，低于200元的按200元取；20万元以上至50万元(含50万元)的分，按0.8%收取；50万元以上至500万(含500万元)的部分，按0.6%收取；5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部分，按0.5%收取；超过100万元(含1000万元)的部分，按0.1%收取。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78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证明合同(协议)
	不涉及财产关系每件320元；涉及财产关系的：10万元(含10万元)以下的收取400元；10-50万元(含50万元)的部分按0.32%收取；5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含100万元)的部分0.24%收取；100万元以上至500万元(含500万元)的部分按0.08%收取；5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部分按0.04%收取；1000万元以上至5000万元(含5000万元)的部分按0.032%收取；5000万元以上至1亿元(含1亿元)的部分按0.008%收取；超过1亿元的部分按0.0056%收取。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79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证明居民房产继承、接受遗赠
	受益额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0.5%收取，低于200元的按200元收取；受益额100-200万元(含200万元)的部分按0.45%收取；受益额200-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部分按0.4%收取；受益额超过1000万元按0.1%收取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80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证明遗嘱
	100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81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证明出生、生存、死亡、国籍、户籍注销、曾用名、住所地(居住地)、学历、学位、自然人经历、职务(职称)、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收入状况、纳税状况、选票、指纹、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查无档案记记录、证件遗失等
	15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82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证明资格、资信、房屋产权、股权、知识产权、存款、法人经历等
	50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83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证明监护权、抚养事实
	30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84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
	证明招标投标、拍卖、彩票销售等竞争性交易行焉或抽策、抽奬、评奬、物品销毁、公司会议等现场监督公证
	每小时1000元，不满1小时,按1小时收取。其中证明物品销毁按每次1000元、证明公司会议按每次2000元。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85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
	证明股票发行
	3000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86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
	保全证据
	1000元/件
（复杂的保全证据,可以进行协商收费。复杂的情形包括：保全证据时间超过—小时且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涉及其他行业专业技术辅助；工作环境比较悪劣的；要求两名以上公证员分组进行的）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87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
	证明对财产的清点、清算、评估
	1000元/件
（复杂的财产的清点、清算、评估可以协商收费，复杂的情形包括：财产的清点、清算评估时间超过—小时且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涉及其他行业专业技术辅助；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要求两名以上公证员分组进行的。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88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
	票据拒絶证书
	30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89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
	提存公证
	按标的额的比例分段累计收取：标的额1000万元及以下部分，按0.3%,低于300元的按300元收取；1000万元—1亿元部分(含1亿元),按0.08%;1亿元以上部分，按0.05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90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政府指导价或市场
	办理法律规定的抵押登记
	300元/件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91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市场调节价
	公证机构依法提供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公证事项和事务以外的其他服务
	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双方协商确定收费标准和计费方式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公证机构。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92
	怀化市司法局
	湖南省怀化市天桥公证处
	事业单位
	*鉴证咨询服务*公证费
	市场调节价
	（一）当事人委托鉴定、检验检测、评估、公证书邮寄、翻译等费用。
（二）公证机构到公证执业区域外核实相关事项所需的差旅费。
	由当事人按照实际发生额另行支付
	多部门联合制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司法厅、公证机构。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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